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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海外移民與官方對策調整

——以古巴、秘魯華工為例

●  王冠華

清政府在十九世紀

60年代後已經有意保

護華民，但並未超出

堂堂天朝及其二等臣

民的舊關係框架。清

政府提供的保護往往

不是根據其子民的需

要，而是根據自己的

便利，力求做到「最

小花費」，也即意識

形態和制度上的最小

變更。

清政府對海外移民不予保護，曾是史家定見。但近來不少學者指出，其實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態度已從漠視轉變為積極保護，海外

華人的形象和法律地位，也從「豬仔」轉變為華僑（1893）乃至中國公民（1909）1。

然而，此種保護政策何以未能根本改變海外華人的處境及其對清政府的不信

任，甚至敵視？深究起來，真正的原因很複雜。

十九世紀以來，清政府所面對的外交對手，既有強大的國力又有迥異的文

化傳統和國際交往方式，清政府缺乏與之打交道的意願、經驗、知識、人才和

組織機構，而這些資源又遠非短期便可獲得並熟練應用的。更嚴重的是，清政

府與海外華人在幾世紀間形成的鴻溝，亦非短期就能彌合。即便清政府在十九

世紀60年代後已經有意保護華民，但仍遲遲未能與之開展有效交流。雙方的關

係並非沒有變化，但大體上並未超出堂堂天朝及其二等臣民的舊關係框架。因

此，清政府提供的保護往往不是根據其子民的需要，而是根據自己的便利，力

求做到「最小花費」，也即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最小變更。到了清末，當海外華

人政治參與意識極大地提高以後，就勢必要求突破與清政府的不平等對話關

係，所以他們轉向革命也決非機會主義的抉擇。

受篇幅所限，本文姑以清政府為改善秘魯和古巴華人處境的點滴努力為

例，申述以上觀點。此一選擇基於下列理由：第一，清政府爭取秘魯、古巴華

人權益的努力，直接導致了中國海外使領的建立，因而是其保護政策的一大轉

變；第二，秘魯、古巴華工的遭遇，對於當時世人心中的海外華人形象，有過

深遠影響；第三，古巴（西班牙殖民地）和秘魯均非實力雄厚的大國，因而在與

之交涉的過程中，實力因素並不直接影響結果。

苦力貿易與遠赴古巴、秘魯的中國移民

中國較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始於明、清兩代，於十九世紀形成高潮，其原因

主要是人口壓力持續增加，加之災荒頻仍、內亂不已。至十九世紀中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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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2。此時大批華人移民開始落足於美洲、大洋洲，而不再限於傳統的東南

亞。華人到南美的比例雖不大（最多亦不過10%），但由於時間較集中，加之航

程遙遠、文化差異大，故在華人移民史上佔據特殊地位。許多有關苦力貿易的

悲慘故事，均源於華人在南美的經歷。

1800-1925年間一直高居不下的出洋人數，說明華人去國謀生的衝動相當強

烈。更重要的是，出洋和「流民」現象一樣，具有明顯的地區文化特徵，只不過前

者限於更小的區域（粵閩二省），其內涵更難為局外人洞悉。我們對出洋文化尚缺

乏深刻了解，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與儒家正統文化有Â巨大差異，而此種差異

又正是妨礙清政府與華僑交流的重要原因。華工移民到南美兩國的現象，主要集

中在1840-1870年間。古巴的糖寮和秘魯的農場，端賴大批廉價而馴服的勞動力

維持，所以兩國在1840和1850年代相繼廢除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後，隨即開始輸

入契約工3。1847年，古巴招募的第一批華工抵達哈瓦那。秘魯也於1849年通過

立法，開始輸入華工4。此後不到30年時間，兩國的華工總數便已逾20萬。

長期以來，古巴、秘魯在華招工並無條約依據。向古巴輸入華工，是由西

班牙政府和古巴當局決定的，而西班牙直至1864年才就此與清政府簽約。此

外，秘魯決定招收華工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由於該國與中國沒有條約，因此

可以避免外交糾葛5。在近30年時間ð，南美兩國完全按照本國需要，單方面決

定招募華工的時間、數目、合同內容以及工作性質等等。這種招募活動是為政

府支持、由資方和商業航運公司組織、受利潤驅使的。華工無論是自願還是受

騙上船，都處於受制於人的境地。不管有關各國有否相關立法，直接擺布華工

的總是船主和僱主。而清政府長期以來的海禁政策和對出洋者的不聞不問，更

使在兩國的華工完全喪失了保護。我們先來回顧清政府對出洋的固有政策，及

其在鴉片戰爭後的些許轉變。

清廷海禁沿襲明代舊制，主要是出於安全考慮，順治十三年（1656）和十八年

（1661），曾兩度就此頒發禁令。此後由於東南沿海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時有

弛禁之舉。到了十八世紀初，已有人敢從地方經濟的觀點指斥海禁之謬，但對

出洋定居卻隻字未提。對於後者，清廷的禁令維持到十九世紀中葉。由此一

來，出洋定居既屬非法，清政府也就無從、無須知道那些棄民的下落。

鴉片戰爭後，情況漸起變化。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對其子民

移居海外或出洋承工給予形式上的認可。1858年，英法聯軍佔領廣州。次年廣東

地方政府告示鄉里，對外出承工者「毋庸禁阻，令其任便與外人立約出洋」。

1861年，清政府與英法締結城下之盟，於《北京條約》中同意外國在華招工6。

清政府此舉原屬萬不得已。此後總理衙門與英法訂立《北京章程》（1866），旨在

補救，卻效果不彰。這項《章程》是管理華工出洋的細則，對華民出洋承工的各

項事宜作了詳盡規定，包括合同年限、工時、工資待遇以及回國路費等。《章

程》還特別強調了自願原則，即各國不得誘騙和脅迫華民出洋。清政府明知無力

杜絕此類現象，所以首次區分了「官允」和「私出」。凡按《章程》由官方認可的，

均在清政府的保護之列，因為「此等華工，名係受僱，月領工食，並非常賣服役，

其勢似由中國借與外國使喚一般。故雖離卻本土之後，而中國仍應料理」7。反

1866年總理衙門與英

法訂立管理華工出洋

的細則的《北京章

程》，對華民出洋承

工的各項事宜作了詳

盡規定，包括合同年

限、工時、工資待遇

以及回國路費等。清

政府明知無力杜絕華

民出洋，所以首次區

分了「官允」和「私

出」。凡按《章程》由

官方認可的，均在清

政府的保護之列，反

之，「自去之人，其

事本無庸中國格外管

理」。



晚清海外移民與 49
官方對策調整

之，「自去之人，任聽前往何處。如何做活，居住來往，均由自便，其事本無庸

中國格外管理」。這種乍看只是咬文嚼字的區分，對資源和控制力極其有限的清

政府來說實有Â重大意義，也造成了嚴重後果。因為這意味Â：藉口加強保護

意識，政府的限制便可以更加嚴格，而受其制約的出洋活動亦必銳減，所以到

頭來政府所承擔的責任反而更小；與此同時，官方的限制越嚴，外國就越傾向

通過非法渠道招募華工，所以實際處在清廷保護之外的華工數目反而益增，同

時也使本國政府的法令越來越徒具虛文，喪失了基本的權威。

貧苦華民出洋雖有助減輕人口壓力，但一旦管理不力，也極易造成社會動

盪，導致合法性危機。正是這一點，促使清政府往往捨管理而取限禁，因為後

者既無需制度創新，亦無文化阻力。造成這種閉守觀念的緣由不僅包括歷史的

成因，即中華帝國一向對遠洋開拓缺乏持久興趣，而且亦包括現實的成因，即

十八世紀以來中國的人口驟增和社會變遷已遠遠超出清政府的行政、財政和軍

事力量所能應付的範圍8。這正是古巴、秘魯招募華工的大背景。

確乎像清政府所指責的那樣，南美兩國在中國轄權外的澳門招工時，與拐

騙和劫掠並無二致。不過清政府要想杜絕弊端，則需要各級政府、地方鄉紳和

出洋華人的聯手。惜乎這種本國人之間的合作，卻因合法渠道的過份狹窄，顯

得困難重重。「豬仔頭」因貪圖暴利，甘願鋌而走險。部分華工也為謀求更廣闊

的生存機會，傾向於聽信「豬仔頭」。由此，清政府對人口販子的嚴刑峻法自然

就效果不彰。此時的官方意識形態雖有些許變更，不再像以前那樣把出洋視同

叛國，但卻繼續把到外國承工跟蒙騙、愚昧無知、貪婪等概念聯繫在一起。這一

阻止盲目出洋的道德屏障，可能拯救過不少無辜，卻也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儘管移民海外與謀食他省並無根本不同，但前者卻更難獲得同情和認可。這種

意識形態源於官方對社會底層的隔膜，又反過來使出洋華工難以跟官方正常交

往，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其被保護的地位。

大體而言，清政府於1850-1860年代的保護措施具有明顯的內向性，即竭力

勸阻華民出洋，「以期保全未往之人」。可對那些滯留外洋而無力或不願回歸

大體而言，清政府於

1850-1860年代的保

護措施是竭力勸阻華

民出洋，「以期保全

未往之人」。可對那

些滯留外洋而無力或

不願回歸者，此種消

極對策卻於事無補。

正是那些人的遭遇，

以1870年代的一系列

事變為契機，迫使清

政府擴大了行動和保

護範圍。而南美兩國

的華人處境，率先成

為了輿論的焦點。



50 百年中國 者，此種消極對策卻於事無補。緣此，正是那些人的遭遇，以1870年代的一系

列事變為契機，迫使清政府擴大了行動和保護範圍。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南美

兩國的華人處境，率先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華工乞救於水火之中

關於華工在古巴和秘魯所遭受的蹂躪，已有多種專著述及。本文僅欲對此

簡要概括，以提供清政府調整對策的背景。華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因僱主和

工作性質而異，但以在農場和糖寮的工作為最苦，惜乎絕大多數華工均屬此

列。他們遭受的非人待遇一般包括：工時極長，食物質劣量少；僱主任意施以

私刑，借故延長契約；當地官府偏袒僱主，華工有冤難伸。

在古巴，華工與東家的契約一般為期八年。炎熱的氣候、繁重的勞動，加

上常常食不裹腹，導致在糖寮工作的大批華工死亡，幾近半數根本活不到合同

期滿9。許多華工在忍受摧殘和死亡之間，被迫選擇了後者bk。與古巴的情況相

比，華工在秘魯的遭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自殺現象也相當普遍。華工在那

ð開挖用來出口的鳥糞，以維持該國的此項重要財源，炎熱和惡臭使這項苦工不

堪忍受。早在1850年代，英人就曾報導過華工在鳥糞島上受虐的情況。1870年，

美國駐該國領事亦有以下描述bl：

受僱於鳥糞島工作的人們，每日任務為完成一百車（獨輪車）的鳥糞，如果

沒有將那個數量的鳥糞傾入把鳥糞運到船上的容器上，必須於星期日補

完⋯⋯許多衰弱站不起來的苦力被迫跪`去揀島上的小石子。又當他們因經

常推手車而手已傷裂的時候，即將車子用繩子繫了掛在他們的肩上來完成

其每日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之下，生活對華工毫無留戀之處，而死亡則

是他們所遭受的苦痛生活中求之不得的解脫。這種情緒使得有在他們工作

的鳥糞島四周經常僱人守�的必要，以防他們在失望中投水自殺。

凡此種種，清政府並非了無所知，但由於向秘魯和古巴輸出華工的活動從未納

入官府的軌道，清政府自然也就不會系統地搜集他們的情況，遇事反應遲緩亦

不足為奇。直到1870年代，由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心和海外華人破天荒的直接

呼籲，才使總理衙門獲得大量有關信息，促其採取行動。

1869年，秘魯華工投書美國駐利馬公使館，望其轉交清政府，內稱bm：

竊以理則本乎通商⋯⋯蟻等生長華國，身出禮儀之鄉，為迫飢寒，遂爾遠適

他鄉之域。⋯⋯屈指二十餘年，不下數萬人矣。溯自到埠以來⋯⋯憑東家而

吩咐，放牛牧馬，一任指揮，開田掘井，概遵調遣，工夫不斷於晨昏，力

役無間乎寒暑，在蟻等亦為衣食之計，難昧主佣之分耳。不意惡夷等恃富凌

貧，喪良藐理，視合同為故紙，等人命於草芥。衣食工銀惟知吝嗇，憔悴憊

倦莫肯恤憐。常見苛求，恆加打罵，或被枷鎖而力作，或忍飢寒而耕鋤。在

東家既屬苛殘，官府依然阿比，縱爾鳴冤，反遭譴責，時時聞屈死之慘，處

1869年，秘魯華工投

書美國駐利馬公使

館，望其轉交清政

府。此文的內容像是

浪子對父母的哭訴：

作者已歷盡艱辛，且

有苦海無邊之慨，故

而乞求幫助。我們不

妨大膽推測信中不便

明言的深意：秘魯華

工或會竊問，既然外

國政府總是偏袒自己

的下民，何以惟獨清

廷見死不救？不過，

清政府是否能體會到

字Z行間的深意，這

就很有疑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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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自盡之哀。豈不知君父之恩難忘矣，獨是悲楚之下莫堪。⋯⋯似乎負屈

難伸，含冤莫白。茲有大憲按臨，電閃雷轟，眾等流蟻，不勝雀躍⋯⋯

此文的內容不難理解：作者已歷盡艱辛，且有苦海無邊之慨，故而乞求幫

助。但其中反映的文化和時代內涵，卻遠為複雜。其文雖言詞淒切，卻遠非理

直氣壯。華工們甚至不便明說具體的籲求，在結尾處僅僅表達了籠統的央告：

「伏乞施霖雨於遐方，蘇茲枯槁，流福星於一路，庇我窮黎。庶幾生死銜恩，遠

近沾德，萬世流芳，匐匍哀告。」bn不過，我們不妨大膽推測信中不便明言的深

意：經過在外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秘魯華工可能經歷了觀念上的潛移默化，

他們也許有了更清醒的民族和種族意識，不僅體驗到「公正」在外國之難尋，而

且亦了解到在海外設代表乃屬國際慣例。他們或會竊問，既然外國政府總是偏

袒自己的下民，何以惟獨清廷見死不救？不過，在當時的清政府中是否有人能

體會到字ð行間的深意，這就很有疑問了。

訴狀被轉遞至美駐華公使處，美國公使又將之轉至總理衙門，稱秘魯華工

之信「言詞慨切，情意淒涼，殊堪憐惻」，表示「願為調停其間」。而總理衙門則

從法律的角度推諉責任：「查本衙門前與德、英大臣議定招工章程，所立合同內

開載承工年限、工作時刻、回國水腳路費，並應受利益，原為保全華民起

見⋯⋯。而既有章程，則海外招工自可一例辦理。惟咇嚕係未曾換約之國，彼

處一切情形本爵未能悉知。」接Â又順水推舟地表示：「貴大臣既有此美意，即

希轉行駐咇嚕之貴大臣，體察實情，設法援手⋯⋯」bo如果說清政府對此消息有

甚麼直接反應，那無非是進一步限禁出洋。這樣做完全合乎當事人的邏輯，因

為清政府中已經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即華民出洋乃因「一時失業，受其利誘，其

甘心願往者，固無一二也」bp。倘若清政府要探究事實是否果真如此、情況是否

遠為複雜，反倒不合邏輯，因為倘要改變慣有的思想定勢，便意味Â去改變一

系列的觀念和機構，而只有維持這種信念其所付的代價則最小。當然，這種權

衡可能完全是潛意識或無意識的。總理衙門再次照會各國，不許無約國在華招

工，並重申禁止華人前往澳門。

受委託保護秘魯華工的美國公使，雖能體諒清政府鞭長莫及的苦衷，但亦

不得不提醒道，仁愛之情畢竟內外有別bq：

⋯⋯譬之子孫遠游他鄉，無父兄相隨，偶受外侮，雖哭訴於他人之前，豈能

作自己之護符耶？為今之計，貴國莫如派員駐紮有華人所在之有約各國，

則或受屈抑，可以徑達，不必紆回旋繞，而始能陳衷曲也。

次年（1871），秘魯華工再告惡夷肆虐，似乎反映出他們認為清政府的冷漠不合

情理。而美國領事亦再次轉達，並建議清廷與秘魯簽訂條約，設立使領，以為

保護，同時曉諭民間，不可往秘魯承工br。告示鄉里一條，清政府幾乎立即就採

納了，但是建立駐外使領館則大費周折，直到五、六年後才勉強辦到。清政府

未必全無同情之心，但建立海外使領卻涉及機構制度上的種種變更。此時清政

府雖已Â手此事，但尚有遠為重要的國家未能派駐外交代表，所以除非有意外

事件，不然很難想像它會打破這種緩急次序。

如果說清政府對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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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接到第二封申訴信的同一年，震驚中外的瑪也西號（María Luz）事件爆發，

它迫使清政府首次在中國領土之外保護華夏子民。1872年仲夏，秘魯苦力商船瑪也

西號在日本領海被扣。日本當局將兩百餘名華人「盡收上岸」，並知會上海的蘇松太

道。該道暨南洋大臣均認為，既然他國尚知憐恤華民，「中國自未便置之不問」，致

「為各國看輕」。但他們又表示，取該船及被拐之人來滬，「事太繁重，來往水腳亦

甚不菲」，因而建議總理衙門派員赴日。這一抉擇牽涉到的所得、所失與所費，實

不難權衡：外人既已將人犯拿獲，中國只需遣使，便可收四兩千斤之效bs。總理衙

門遂當即許諾，指示以雜項開支開銷費用，這就有了近代中國出使日本的肇始。

此一「從來未破之巨案」倘能得到深究，或不失為了解出洋文化及其社會成

因的契機，但總理衙門制訂的辦案原則，卻一開始就將此定為走私案，從而大

大縮小了關注範圍。該衙門指示專使陳福勳「總以將被拐之人全數帶回為第一

義⋯⋯尚有願往之人，亦須嚴駁⋯⋯無論其願不願」。總理衙門還指示，對遣

返華民的審訊務要在上海進行，以期「將各拐匪按名拿辦，以清其源」bt。而可

能更為知情的廣東地方官，則因對該省拐賣之風「置若罔聞」，被當做了防範對

象ck。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詢問，所獲信息必是十分有限。總署檔案所存的17份

供詞顯示，該衙門雖然詢問了遣返華民的家庭、職業等情況，但主要關心其被

拐騙經過及相應拐犯。緣此所得的口供也眾口一辭：無一人自願出洋，均是先

被欺蒙後遭脅迫cl。儘管如此，經辦此案的官員仍悟出了迫使華民出洋的某些經

濟、社會原因。南洋大臣的遣返建議，已部分道出了此中甘苦：「其原籍有家可

歸者，自應資遣回籍，其窮苦無依之人，縱使遣回，無業可圖，恐不免仍蹈前

轍。⋯⋯應請均准留滬謀生，以示體恤。」cm

在審案過程中，中國官員還有機會接觸到旅日華商。這些華商既提供了

道義聲援，又給予了實質性援助。駐橫濱華僑捐款千餘金，延請律師代華民

訴訟cn。並無記載可資證明，清政府的外交代表與旅日華僑有進一步交往。在這

方面顯然有諸多障礙，尤其是缺乏朝廷的明確指令。相反，由於跟外人打交道

早就有章可循，他們反而駕輕就熟。總理衙門對效力此案的洋人深致謝忱，指

示蘇松太道備辦綢緞等物分送日本官員，而對有功的美國翻譯和英艦艦長亦頒

發金功牌「以示獎勵」co。瑪也西案雖然了結，但並不代表移民保護問題得到完

善解決。秘魯遭受的挫敗，反倒促使它要求與中國締約，將招募華工合法化。

1873年10月，秘魯特使葛爾西耶（Captain Aurelio García y García）抵達天津，與

北洋大臣李鴻章談判了近一年。雙方立場的根本區別在於：秘魯要求維持和擴

大契約勞工貿易，並允許清政府在秘設領事保護。清政府雖不反對一般通好，

卻要求其停止苦力貿易。李鴻章特別堅持，秘魯出資遣返全部華工為締約的先

決條件，這也是總理衙門恭親王的立場。然而，他們卻從未打聽過，華工自己

會否有不同的選擇（包括轉赴第三國）。因此葛爾西耶告訴李鴻章，遣返所有華

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道的cp。

要求秘魯出資遣返全部華工的立場，是與1866年《北京章程》一致的，而倘

能實現這一點，便無需再在秘魯設立領事館。這一先決條件立即使談判陷入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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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因為招募華工本乃秘魯代表的唯一目的。葛氏曾竭力打開僵局，但李鴻章

的態度卻相當強硬，他顯然已從瑪也西案中體驗到國際輿論的分量，自信地表

示「理真，則氣自壯」cq。但他很快就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因為「理」似乎並

不全在他這邊。首先，他必須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華工在秘魯受到非人虐待；其

次，英美等國的在華使節雖反對苦力貿易，卻原則支持秘魯與中國簽訂移民和

通商條約，故不願直接提供秘魯參與苦力貿易、虐待華工的佐證。這樣，在談

判中，李鴻章及總理衙門所掌握的證據就尤顯重要。

至1860-1870年代，清政府至少已有下述渠道了解海外華人的情況。其一，

外國在華使團提供的情況。比如同治九年（1870），英人就曾將秘魯國內對契約

工制度的批評轉達給中國官方cr，美國官方也提供了許多有關古巴、秘魯華人的

情況。其二，新聞報導。上海的書報業在70年代有重要發展（如丁韙良編的《中

西見聞錄1872-1875》和《申報》都曾有過關於出洋華人的報導），所以在與秘魯談

判前，上海官方事先譯出了橫濱有關秘魯—日本談判的幾則報導，稟報總署備

考。其三，海關稅務司報告。稅務司報告當然較報紙可靠，雖則其內容僅限於

對華工歷年登船出海的不完全統計cs。然則，清政府在處理該項事務時，仍嫌缺

少專門資料，而來自華工本身的第一手資料，亦僅限於幾年前來自秘魯的兩封

秉狀。李鴻章在談判前曾詢問過有無可做交涉人證的秘魯歸國華工，以後不知

何故卻沒了下文。主管洋務的官員遂不得不特別倚重報紙，並賦予它遠高於西

方人士所認可的價值。李在後來的談判中反覆指出，秘魯所犯罪行載於「歷次新

聞紙，言之鑿鑿」ct，致使秘魯代表感到此位清廷重臣舉止傲慢，對秘魯幾乎毫

無所知，所據皆屬道聽途說dk。

由於缺乏第一手資料，李鴻章雖正氣凜然，卻顯得感情用事。葛爾西耶抱怨

李的一些想法相當幼稚，其出示的秘魯華工訴狀過於籠統而不足為憑，其引用的

各國新聞報導更是「編造謠言，萬不可信」。既然葛氏非要人證、物證不可，李遂

建議先查訪秘魯實情，再協商立約與否，而此前可立過渡性章程。其時清政府已

派出以陳蘭彬為首的古巴調查使團（詳見下節），故李鴻章指示陳：「如得執事查訪

古巴之暇，兼能偵實秘魯現在情形，亦足以關其口而奪其氣也。」dl此後也許由於

陳無力兼顧，耶魯畢業的容閎便承擔了赴秘訪查的責任。也許對李鴻章來說，訪

查實屬多此一舉。他對惡夷「喪良藐理⋯⋯等人命於草芥」的指控，未嘗有過絲毫

懷疑，其目的只是「設法堅拒，借可宕緩其事」，以最終挫敗秘魯的立約企圖dm。

葛氏原則上並不反對訪查，但堅持須與立約同時進行。他指出：「美使〔將

華民訴狀〕遞京原請派員往查，或議條約設領事保護，至今中國一事未辦。」（Â

重號為作者所加）dn他宣稱中國藉口秘魯殘害華工，並未提供實據，便獨不與立

約，是斷難接受的侮辱。這位秘魯使臣強調，即便華民在外確有不幸，也是秘

魯政府鞭長莫及，而他此行正是就此與中國尋求合作。下述對話（大意）不僅說

明了兩國利益爭執，而且道出了雙方對華工出洋緣由的不同解釋do：

李：〔秘魯〕已拐去十萬餘人。

葛：華人皆自願前往，所搭各國商船都有。且他們現已在秘魯安居樂業，

不欲即回中國，不可強行全部送回。中國派領事保護，才是善舉。

秘魯在瑪也西案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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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天災人禍在所不免，雖中國也不例外。且〔秘魯〕新總統刻意革新善待

華工，無須過慮。

最後，還是英國駐京公使威妥瑪幫助打破了僵局。威氏勸告說，秘國使節

來意甚好，勿讓其空手而歸。李鴻章也擔心，如「立形決裂，在彼十餘萬華人不

免更受毒害，有如上海新聞紙所云，而澳門招工必更狼狽為奸，攪擾日甚，後

患殊多」dp。直至1874年6月，兩國才草簽了一項有關移民和貿易的條約，其中

規定不許脅迫誘騙華人出洋，凡華工合同期滿及有願回國者當令僱主出資送

回，以及兩國交換領事保護其民等。雖然中方因為容閎的調查報告（及陳蘭彬的

古巴報告）而延宕了批准，最終還是妥協，於次年2月換約。條約簽訂後，清政

府對所謂「自願」出洋做了更明確而狹窄的規定，致使秘魯實際已無法在華招募

華工。從更廣的角度看，此番勝利顯然由於苦力貿易現象已為歐美大國所不

滿，漸成歷史的遺Õ。1874年，澳門當局宣布停止苦力貿易，遂使清政府的禁

令得以有效實行。然而苦力貿易的結束，並不意味Â出洋原因的消除和出洋數

目的減少dq。中秘簽約後很久，清政府仍未能真正面對下述現實：移民出洋也許

難以根除，只能因勢利導。

儘管如此，對秘魯的外交交涉仍是清政府保護華工的重要篇章，其結果也

意義重大。清廷最終選擇了立約，並以此為契機，而將對其子民的保護擴及海

外。這種轉變具有某種必然性：早在陳蘭彬1873年赴古巴前的六、七年，近代

中國的第一個外交使團便已造訪過歐美；此前清廷還派遣了120名幼童到美國留

學，而陳蘭彬和容閎正是他們的正副學監。假如沒有這些初具規模的條件，清

政府恐怕是不會派人去南美作實地調查的。在與秘魯特使葛爾西耶的談判中，

容閎這個非正途出身的小官僚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他顯示了比其他清政府官

員更廣博的國際知識。毫無疑問，到了70年代中期，清政府已經具有與西方國

家打交道的相當經驗和能力，也開始派出了駐外使領，相形之下，它與海外華

人的直接對話倒才剛剛開始。而陳蘭彬和容閎的南美實地調查，在多大程度上

改變了清政府對其保護對象的認識？他們之間是如何開始建立新型關係的？鑒

於陳蘭彬的調查影響很大也更正式，我們將對之加以分析，來探討這一問題。

跟華工直接對話：古巴使團報告

清政府與西班牙在招工問題上的糾紛，促使它派出了古巴使團，這是它在

歷史上對海外華人狀況的首次調查。當時正在美國出任中國學監的陳蘭彬，負

責這項使命，而在中國海關工作多年的英人馬福臣和法人吳秉文則充任陳的副

手。從1874年3月20日起，到5月2日止，他們在古巴各地走訪了種植園、蔗糖加

工場、監獄、巿鎮公所等地，詢問了兩千多名華工，收集了上千份證詞，並據

此寫成報告dr。調查主要是問答式的，其問題事先由總理衙門擬就。華工的陳述

1874年6月，兩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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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僱主出資送回，以

及兩國交換領事保護

其民等。中秘簽約後

很久，清政府仍未能

真正面對下述現實：

移民出洋也許難以根

除，但只能因勢利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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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未受干涉，但卻因時間限制，回答較為簡略。總的來說，調查頗為周密，

報告也尚屬全面。全部50組問題涉及到出洋經過，契約內容和簽約方式，華工

從事的工作性質、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其食宿待遇和所受的刑罰等等。使

團據此而向上報告了下述結論：（1）華工十有八九是被拐騙、脅迫到古巴的；

（2）華工在古巴大都受到極其殘酷的待遇（這可從遠高於黑奴的華工自殺率得到

佐證）ds；（3）即使契約期滿，華人仍難以自由謀職。

報告披露的事實，就連西班牙和古巴政府也無法否認。但我們這ð更關心

的，倒是報告在何種程度上增進了清政府與華工的對話，可惜報告在這方面所

起的作用相當有限。這是由於古巴使團所承擔的是一樁政治使命，而非社會學

意義上的調查。像瑪也西案的審訊一樣，在政府官員和華工之間有一種默契，

即揭露古巴僱主的殘暴、官員的貪贓枉法，道德上的譴責比社會、經濟根源的

探索更被看重。此外，儒家文化傳統所提供的，也是譴責外國東家為番鬼和禽

獸的語言和邏輯。華工不可能對自己的遭遇做跨文化的比較和深層心理的分

析。而陳蘭彬等即便能做到這一點，也不會在報告中多嘴，因為他們只求能得

到跟西班牙人談判的武器。由此不難解釋，何以充斥於報告中的多是華工被奴

役的慘狀，和有關其同伴自殺的描述。報告還詳細揭露了「豬仔頭」和外國人販

子的種種欺騙手段，其中最常見的包括：謊稱外國的一年僅為中國的六個月（因

此八年契約被說成為四年）；吹噓外國的工資為中國的數倍甚至十倍以上；讓受

害人在他們幾乎完全不懂的契約上簽字（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契約之所云和古巴

之所在）。涉及人數既如此眾多，總難免魚龍混雜，所以報告把苦力貿易描述成

了一張收羅Â各色人等的大網，其中有的生性勤勉，有的好逸惡勞，有些聰明

伶俐，更多的是愚笨無知，有的性格溫和，有的桀傲不馴，有人迫於生計自甘

出洋，有的本是賭徒罪犯，藉出洋逃避官府追捕dt。

報告中當然不乏對無辜者的同情，但更多是指責華工貪圖蠅頭之利，輕信

發財機會，所以對無業貧民渴望謀生機遇的心情，顯得過於刻薄。它把出洋華

工簡單劃為自願和非自願兩類，而未指出可能存有的複雜心理。這群小民之所

以成為受害者，既因其無力自H和缺乏常識，也因其由貧窮造成的輕信傾向。

大體來說，報告對大多數出洋者的描述，是指他們無非是「愚民」而已。總之，

它證實清政府想要它證實的，遠比它理應發現的為多。古巴使團的歷史與文化

背景，妨礙Â政府與下民的溝通。調查者提出的某些問題，無異於要華工悔

過，比如「中國與古巴哪ð更好些？」「你是不是後悔到古巴？」「想不想呆在這

ð？」答案當然不會出乎意料，均稱出洋之苦不堪言ek。准此，報告得出結論：

勤勉聰慧者根本不必背井離鄉，便可安居樂業。清政府與海外華人初次直接對

話，證實了早就流傳於朝野的某些成見，而沒能加深其對華工出洋問題的理

解。報告後來被用作宣傳資料，向民間廣泛傳播。其中文版標題為《古巴華工事

務各節》，列入海關叢書第五輯第一號，後來廣東行政當局又把《古巴華工事務

各節》的第二、第四兩部分重印，取名為《醒迷篇》。

在報告問世後數年，情形發生了很大變化。出國游歷的洋務派官員為某些

華商的財富所觸動，熱衷於鼓吹華僑對中國經濟的潛力el。朝野上下對海外移民

的看法亦漸趨複雜。但不可否認，對移民的種種偏見仍然根深柢固。駐美公使

清政府與西班牙在招

工問題上的糾紛，促

使它派出了古巴使

團，這是它在歷史上

對海外華人狀況的首

次調查。由於古巴使

團所承擔的是一樁政

治使命，而非社會學

意義上的調查，因此

在政府官員和華工之

間有一種默契，即揭

露古巴僱主的殘暴、

官員的貪贓枉法，道

德上的譴責，比社

會、經濟根源的探索

更被看重。



56 百年中國 張蔭桓雖出身僑鄉，在上層官員中比較了解實情，卻仍會在十九世紀末給總理

衙門的一份奏摺中斷言：「年來出洋華工，歲無慮千萬，實只兩項人，非至愚則

至黠。」em受過英式教育的伍廷芳，雖是最能為華僑說話的公使之一，也很難完

全擺脫偏見，而於1897年附和時議，說出洋華人「大抵皆游手無業、走險忘〔亡〕

命之徒」，「動滋事端，最為西人鄙薄」en。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思潮

已經勃興，保護華僑的呼聲正在高漲，清政府仍未能消除與華僑的隔閡。

小　結

無論是指責清政府一貫漠視海外移民，或是承認它曾勉力保護華僑，都不

乏事實根據。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清政府已無法再漠視華工請求保護的呼籲。

同時，清政府外交經驗的積累、外事機構的建立、有關人才和信息的逐漸獲

得，也提高了其對海外華人的保護能力，並漸生成效。不過，清政府的具體政

策卻大抵不出最小代價原則：即尋求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的最小阻力及物質資

源的最少花費。它雖然在1870年代便已派員走出國門為海外華人提供保護，可

是一直至1893年才最終解除海禁，並承認移民海外的合法性，如同清政府的許

多其他改革一樣，這一舉措實在來得太晚了。另外，即使清政府已意識到海外

華人在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潛力，但它始終未能及時與之建立一種新型的交往關

係。二十世紀初，北美華人組織的一篇公稟，既表達了對清廷的強烈不滿，又

暗示在時過境遷之後，改革勢在必行。這時他們的口氣已不再是乞求，而是聲

討和威脅了eo：

⋯⋯數十年來，〔朝廷大員〕狃於祖宗之法，只以富貴為樂，不通天下之大

勢，不思因時而變通，始於自驕，終於誤國，密於防民，疏於弭外。所謂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識民間之疾苦，茍且

偷安，因循度日，前轍取亡，可為太息。 ⋯⋯今朝廷之於民也，如防盜

賊，如待奴隸，既不大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權，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

髓，嚼盡其財，利則無有，害則盡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盡歸於

民。⋯⋯又華人經商各國，時有被人禁逐之慘，轟斃之慘，每歲數十計。

欽差領事，從無伸理，國勢不強，人民受害，言之可為寒心。

華僑與清廷之離心離德，於此可見一斑。

華僑保護問題的癥結，源於清政府的內外交困。晚清的社會變遷——特別

是人口的劇增——本已使舊有體制疲於應付各種社會問題，而西方文明的進

逼，更加深了種種內部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華人在海外慘遭荼毒，

促進了清廷與西方的交往，並從中學習現代外交，另一方面，又正如本文所分

析的那樣，舊體制所缺乏的並非只有實力因素，而是應對挑戰的多種資源和能

力，包括與其保護對象本身進行溝通的能力。如果上述看法可以成立，那麼我

們在外交史研究中就必須超越「賣國外交」或「弱國外交」之類的簡單框架，而應

華僑保護問題的癥

結，源於清政府的內

外交困。一方面，華

人在海外慘遭荼毒，

促進了清廷與西方的

交往，並從中學習現

代外交；另一方面，

舊體制所缺乏的並非

只有實力因素，而是

應對挑戰的多種資源

和能力。我們在外交

史研究中必須超越

「賣國外交」或「弱國

外交」之類的簡單框

架，而應更加小心細

緻地引入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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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小心細緻地引入文化分析。十九世紀是盛行Â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

的時代，所以各種文化、社會衝突均被框限在民族衝突的圖景之中，但在今天

看來，這種圖景卻顯然過於粗糙，難以包容多種複雜關係的微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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